株洲市渌口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025年度涉企行政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

事项
	实施依据
	具体检查对象或“双随机”抽查范围（含比例）
	检查内容（项目）
	拟实施检查时间
	检查

方式
	年度检查频次
	承办

机构
	是否属跨部门联合检查
	备注

	1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检查
	1.《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四条“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部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第十九条“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应当建立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相结合的监督管理制度，依法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实施监督检查，有关单位、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2.《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第四条“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据职责负责本地区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从业人员教育培训工作的规划指导和从业情况的监督检查。”第十三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自行组织从业人员开展的教育培训工作，应当接受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指导和监督。有关情况纳入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对该单位的监督检查内容。”第十七条“国家和地方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从业人员的从业情况纳入对该单位的监督检查内容。”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
	执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情况
	不定期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小于等于2次
	株洲市渌口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否
	一般检查

	2
	网络数据安全检查评估
	1.《网络安全法》第八条“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安全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2.《数据安全法》第六条“国家网信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负责统筹协调网络数据安全和相关监管工作。”

3.《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六十条“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4.《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国家网信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网络数据安全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5.《湖南省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条例》第十四条“县级以上网信、工业和信息化、公安、保密、密码管理等部门和国家安全机关、省通信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和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金融、能源、交通、电力、通信、医疗、教育、广电、传媒等行业企业。
	网络安全检查；网络数据安全检查；个人信息保护检查
	不定期
	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相结合
	1
	株洲市渌口区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否
	一般

检查






